附件2

关于《北京市西城区文艺精品创作引导

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和过程

（一）修订背景

一直以来，西城区高度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弘扬利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繁荣发展首都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的要求，2018年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西城区印发了《北京市西城区文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附件2）及其实施细则，2018年6月20日开始正式实施。

专项资金项目自2018年设立以来已经实施了5次，累计已对839个征集项目中的207个优秀原创文化艺术创作项目进行了扶持，类别涵盖文学、影视、舞台剧、戏曲、曲艺、歌曲、音乐剧、美术摄影等。
修订必要性

西城区现行有效的专项资金项目政策为2018年发布的《北京市西城区文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和2021年修订发布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试行）》及其实施细则”），政策自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政策也是北京市第一个区级文艺创作扶持的资金政策，从设立之初即一直与国家艺术基金与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等相关政策、与国家级、北京市级重要奖项紧密衔接。经区审计局就该政策项目出具专项审计意见、工作专班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评估等工作后，发现该试行政策在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通过政策修订进行完善，以确保对政策项目的科学管理和规范实施。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战略部署，繁荣发展新时代首都文艺事业，落实《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着力打造“演艺之都”的重点工作任务，我区的文艺政策也确有必要适应新时代需求，根据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化适时修订调整，以期引导产生一批更加优秀的文艺创作精品，促进西城文艺创作进一步登高原、攀高峰。
修订过程
为科学开展专项资金项目政策修订工作，工作专班办公室自2022年起进行了1次政策评估与清理、多轮征求专家及企业意见建议、1次大范围网络问卷意见征集、多次组织工作专班专题会议并征求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意见，最终达成一致，经23年、24年先后2次提交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办公会和党组会审议审定后，现形成了《北京市西城区文艺精品创作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发布在西城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待公示期结束后，工作专班办公室将拟定《管理办法（审议稿）》报送区政府审议。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原政策基础上调整了政策体例，进一步明确了政策的支持对象和支持方式，更加注重作品质量，努力推动区域文艺创作向“从有到优”转变，同时鼓励入围项目积极转化，引导优秀文艺精品项目创排面世。

《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分为总则、资金管理、文艺创作扶持、文艺精品奖励、项目申报与评审、监督检查与违约责任、附则，共七章三十二条（原管理办法七章二十五条、实施细则共八章二十三条）。
专项资金项目政策的修订以“见实效、出精品”为思路，以期达到“支持优秀原创文艺作品的创作与生产，着力打造精品力作，鼓励优秀文化企业、优秀作者和艺术人才讲好西城故事，丰富“城之源·都之始·河之端”西城文化标识内涵，坚定推动文化强区建设”的目标。

本次政策的修订坚持以文化品牌传播力、文化成果影响力、文化资源创造力的提升为导向，在修订扩大了支持领域，拓展支持链条，提高资金标准，促进成果转化，优化实施流程，以期进一步提升政策引导效应和实施效益，引导文艺精品项目拔尖创优，实现市场化产业化。
